
【法官说法】

  法官在审理此案时指出 ： “根

据法律规定 ， 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

义务的 ， 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

难的父母 ， 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

养费的权利 。 但本案的情况显然不

符合这一规定 。 老李与小杰的母亲

结婚纯粹是为了解决孩子的教育问

题 ， 双方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感情基

础和共同生活经历。 老李也从未承担过

小杰的抚养义务。 因此， 老李与小杰之

间仅仅是名义上的继父子关系， 并没有

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 。 在这种情况

下， 老李要求小杰支付赡养费显然是没

有法律依据的。”

最终， 法院驳回了老李的所有诉讼

请求。

□ 记者 陈颖婷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某个街角，

一场关于赡养费的诉讼悄然落下帷

幕， 诉讼背后却隐藏着一段特殊的

“父子” 情缘。 这起案件引发了社会

广泛关注， 让人们不禁思考起家庭、

亲情与法律之间的纠葛。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了这起特殊的赡养费纠纷。

两个看似“无关”的当事人

老李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 独

自生活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间简陋

房屋内。 他的脸上早已布满了岁月的

痕迹， 眼神中还透露出一丝无助与无

奈。

因为家庭经济情况窘迫， 老李曾

经是上海市的特困供养对象， 依靠政

府的补助度日。 然而， 近期他的特困

补助待遇却受到了威胁， 原因竟是与

一位名义上的继子———小杰之间的赡

养费纠纷。

被告小杰， 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

青年， 目前是某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的

在读硕士研究生。 他来自安徽省某县

城， 却因与老李之间一段特殊的“父

子” 关系而被卷入这场诉讼。

一段特殊的“父子”关系

故事还得从多年前说起。 2013

年， 小杰的母亲阿芳为了能让儿子在

上海接受更好的教育资源， 决定与老

李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为此， 阿芳与

老李签署了一份协议， 明确双方婚前

婚后财产归各自所有， 老李不承担小

杰的抚养义务， 且阿芳需一次性支付

老李 3 万元作为补偿。

协议签订后， 阿芳与老李很快于

2013 年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小杰

也来到了上海。 但之后两人并没有共

同生活。 几年后， 阿芳与老李再次办

理了离婚登记手续。

这段婚姻对于老李和阿芳来说，

更像是一场交易， 一场母亲为了让孩

子能在上海接受更好教育而进行的

“合作”。 然而， 这场交易却在多年后

引发了意想不到的纠纷。

一场因赡养纠纷引发的诉讼

老李在成为特困供养对象后， 因民

政部门在系统内查到他曾与阿芳有过一

段婚史， 而小杰当时未成年， 因此与老

李形成了名义上的继子和继父关系。 由

于这一层关系， 老李被剥夺了特困补助

金的待遇。 老李当然不服， 但民政部门

要求老李提起诉讼， 让法院出具文书以

明确小杰对老李是否具有赡养义务， 随

后再来审核老李是否符合特困补助对象

的标准。

于是， 老李将小杰告上了法庭，

要求他每月支付一定金额的赡养费，

直至自己百年之日止。 老李表示， 虽

然他与小杰并未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

系， 但名义上的继父子关系却让他失

去了特困补助金的待遇， 小杰应该承

担这份责任。

然而， 小杰对此却持有不同意见。

他辩称， 自己与老李之间仅仅是名义上

的继父子关系， 从未共同生活过， 也没

有受到过老李的任何抚养。 况且， 他目

前还在读研究生， 没有经济来源， 根本

无法承担赡养费。

小杰还表示， 当初母亲与老李结婚

纯粹是为了解决他的教育问题， 双方还

签署了协议明确老李不承担抚养义务。

因此， 他认为老李的诉讼请求于法无

据， 应该予以驳回。

未形成事实抚养关系

法院驳回诉讼请求

法庭上， 双方各执一词， 展开了激

烈的辩论。 在听取了双方的陈述和辩论

后， 法庭进行了深入的审理和调查。 法

院经审理查明， 老李与阿芳结婚确实是

为了阿芳孩子的教育问题， 双方签署了

协议明确老李不承担小杰的抚养义务。

老李与阿芳结婚后并未共同生活， 老李

也从未承担过小杰的任何抚养费用。 此

外， 小杰目前还在读研究生， 没有经济

来源。

基于以上事实， 法院认为老李与小

杰之间仅仅是名义上的继父子关系， 并

未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 因此， 老李

要求小杰支付赡养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

据， 法院不予支持。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王某将轿

车停在路边规划的停车位， 打开车门

准备下车， 恰遇朱某佩戴头盔驾驶电

动自行车行驶至王某车辆左侧， 车辆

左前门与朱某电动自行车的右前部发

生碰撞， 造成朱某颅脑损伤、 两车损

坏。 事发当日， 朱某被送至医院治

疗， 经抢救无效于今年 1 月 4 日死

亡。

今年 2 月 1 日， 交警支队调查后

认为， 王某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停车

开车门时妨碍其他车辆通行， 是导致

此起交通事故的过错行为， 最终认定

王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朱某无责。

朱某家属认为， 王某下车开门时

未注意观察车辆周围情况， 酿成交通

事故， 造成朱某死亡， 应承担侵权责

任。 王某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

险和商业三者险， 保险公司应在保险

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朱某家属要求

王某、 保险公司赔偿损失 243 万余元

（含精神损害抚慰金 5 万元）。

王某对事故事实和责任认定无异

议， 认为其车辆已投保交强险和商业

三者险， 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偿。 保险

公司对事故事实和责任认定无异议， 但

对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认可。

金山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

王某开车门未注意观察， 导致车门与

行驶而来的电动自行车相撞， 并造成

朱某死亡， 故王某应承担相应的侵权

责任。 因王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

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 故因本

起事故造成的损失， 应当首先由保险

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进行赔偿，

超过部分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

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仍有不足部分，

由王某承担。

对于保险公司是否赔付精神损害抚

慰金， 金山法院认为， 被侵权人有权提

起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内的民事赔

偿， 且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的承保

范围内， 故人民法院对朱某家属的此项

主张予以支持。

最终， 金山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保

险范围内赔偿朱某家属各项损失合计

200 余万元。 判决后， 双方均服判息

诉， 该案件已生效。

一对“名义父子”的一场官司
继父诉求赡养费终被判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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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主“开门杀”致骑车人死亡被判全责
保险公司被判赔偿200余万元

□ 记者 沈媛 通讯员 周娟红 张涛

日常， 道路上总是车水马龙， 一个突然的停车开门动

作， 可能在不经意间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此类开车门肇事

被大家俗称为“开门杀”。 近日， 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

起因“开门杀” 造成他人死亡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件， 肇事方保险公司被判赔偿死者家属 20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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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下车妨碍他人通行， 属于交

通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三条规定， 机动

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 车辆停稳前不

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 开关车门不得

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同时该条

例第七十七条规定， 乘坐机动车， 开

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

行。

机动车驾驶人员应当时刻牢记道

路交通安全法规， 将规范驾驶执行到

底， 确需在路边临时停车的， 应当紧

靠道路右侧， 除驾驶人员外， 乘车人

员从右侧下车。 此外， 在开门前注意

观察， 确保安全后再开门。 乘坐人员

下车时， 驾驶人员应提醒乘坐人员开

门注意观察。

对于过往车辆和行人而言， 也应

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如若存在逆行、

超速、 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引发

“开门杀” 事故的， 自身可能也需承担

一定的责任。

此外， 行人和过往车辆在路过停

在路边的车辆时， 建议保持一定的安

全距离并减速慢行。

【法官说法】

开门下车不得妨碍他人通行

双方仅是名义上的继父子关系


